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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内蒙古家庭服务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内蒙古家庭服务业协会、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慧、蒋柠、李思臻、张欣、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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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合同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家政服务合同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合同主体、合同形式、合同内容、合同签订、合同

履行、合同完善、合同纠纷处理及档案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家政服务机构的合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家政服务机构 

提供家政服务的组织，包括企业、社会服务机构等。 

 3.2 

家政服务员 

根据合同或协议要求，为消费者提供家政服务的人员。 

 3.3 

家政服务消费者 

接受家政服务的对象，通常指客户。 

 3.4 

家政服务合同 

家政服务消费者与家政服务员或家政服务机构之间，经协商一致达成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约定。 

4 基本内容 

合同主体 4.1 

4.1.1 家政服务机构 

家政服务机构应满足以下要求： 

a) 依法设立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要求的，从事家政经营服务活动的家政服务机构。 

b) 具备与经营服务范围相适应的固定营业场所和设施设备。 

c) 具有与业务范围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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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具备完善的经营管理制度及专业培训体系。 

4.1.2 家政服务员 

家政服务员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具有合法的身份证明，年满 18周岁以上。 

b) 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c) 有专业医疗机构出具的健康体检证明。 

d) 对有无刑事犯罪记录，有无传染病史和精神病史履行诚实告知义务。 

e) 应经过相关专业的培训考核，并遵守家政服务机构经营管理要求。 

f) 相关的家政保险。 

4.1.3 家政服务消费者 

家政服务消费者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应提供个人有效身份证件。 

b) 应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固定住所。 

c) 对有无传染病史和精神病史履行诚实告知义务。 

d) 为家政服务员提供符合家政服务开展的工作条件和安全保障。 

合同形式 4.2 

4.2.1 家政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 

4.2.2 家政合同按照员工制和中介制家政服务机构的性质分为不同的种类。 

4.2.3 采取员工制管理模式的家政服务机构，应与家政服务员签订《家政劳动合同》或《家政劳务合

同》。 

4.2.4 采取员工制管理模式的家政服务机构，应与家政服务消费者签订《家政服务合同（双方）》 

4.2.5 采取中介制管理模式的家政服务机构，应与家政服务员和家政服务消费者应签订《家政服务合

同（三方）》。 

合同内容 4.3 

4.3.1 劳动合同 

4.3.1.1 家政服务机构应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自用工之日起，

依法与家政服务员以书面形式签订劳动合同。 

4.3.1.2 家政服务机构应与家政服务员签订的劳动合同，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合同主体的名称、姓名、地址、联系方式及居民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b) 合同主体间约定的服务内容、服务期限、工作地点、薪酬及支付方式。 

c) 家政服务机构制定的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劳动纪律（如节假日休息、节假日工资等）。 

d) 家政服务员的工作内容和标准。 

e) 家政服务机构为家政服务员提供的工作条件。 

f) 家政服务员应执行的工时制度。 

g) 为家政服务员提供劳动保障的约定。 

h) 合同终止、变更、续订和解除条件。 

i) 违约责任。 

j) 双方约定的其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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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服务合同   

4.3.2.1 员工制管理模式机构的服务合同 

4.3.2.1.1 家政服务机构、家政服务员及家政服务消费者的名称、姓名、住所、联系方式； 

4.3.2.1.2 采用员工管理模式的家政服务机构应分别与家政服务员、客户签订服务合同，合同应包括

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家政服务的期限、地域和方式； 

b) 家政服务员的工作内容； 

c) 家政服务员的劳动报酬及交付形式； 

d) 家政服务机构对家政服务员的日常管理和培训要求； 

e) 家政服务消费者为家政服务员提供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f) 家政服务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约定； 

g) 家政服务员服务期间医疗和安全保障的约定； 

h) 违约责任； 

i) 合同的终止、变更、续订和解除的条件； 

j) 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4.3.2.2 中介制管理模式机构的服务合同 

采取中介制管理模式的家政服务机构应与家政服务员和家政服务消费者签订家政服务合同（三方），

并调节双方在履行合同期间产生的纠纷，合同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家政服务员和家政服务消费者的姓名、住所、联系方式； 

b) 家政服务的期限、工作内容、工作地点和方式； 

c) 家政服务员的劳动报酬及交付形式； 

d) 家政服务机构为家政服务员提供管理和培训； 

e) 家政服务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约定； 

f) 家政服务消费者为家政服务员提供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g) 家政服务员服务期间医疗和安全保障的约定； 

h) 家政服务员的工作纪律； 

i) 违约责任； 

j) 合同的终止、变更、续订和解除的条件； 

k) 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4.3.2.3 合同版本适用 

对国家、行业有标准文本或示范文本的，应当对最新发布的优先适用。 

5 合同管理 

合同签订 5.1 

5.1.1 劳动合同 

5.1.1.1 主体资格审查 

劳动合同主体资格审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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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家政服务机构应对家政服务员提供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进行审核、核对。 

b) 家政服务机构应对家政服务员提供的职业技能资格进行确认。 

c) 应审查家政服务员与其他家政服务机构是否还有存续的劳动关系。 

d) 查验家政服务员的有效身体健康证明。 

5.1.1.2 告知义务履行 

5.1.1.2.1 家政服务机构应如实告知家政服务员其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劳动报酬，以及

详细解答家政服务员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 

5.1.1.2.2 家政服务机构应与家政服务员签署服务告知书，并妥善保管。 

5.1.1.2.3 家政服务机构与家政服务员在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应签订员工承诺书，表示其自愿遵守

机构各项行为准则及规章制度。 

5.1.1.3 劳动合同签署 

5.1.1.3.1 劳动合同文本应提前交予家政服务员阅看。 

5.1.1.3.2 合同签署时，应有对合同条款协商沟通的环节。 

5.1.1.3.3 合同签署时，双方当事人应在一起当面签字。 

5.1.2 服务合同 

5.1.2.1 主体资格识别 

5.1.2.1.1 家政服务机构应核实家政服务消费者的身份证(户口本)。  

5.1.2.1.2 家政服务机构应核实家政服务消费者有无稳定的经济来源。 

5.1.2.1.3 家政服务机构应了解家政服务消费者是否有尊重家政服务员的道德基础。 

5.1.2.2 告知义务履行 

5.1.2.2.1 家政服务机构应向家政服务消费者介绍家政服务机构情况、服务项目及服务标准。 

5.1.2.2.2 家政服务机构应向家政服务消费者告知服务时间、服务收费，一般包括家政服务员劳务报

酬、服务费、信誉保证金等。 

5.1.2.2.3 家政服务机构应向家政服务机构反馈家政服务员服务表现，便于跟踪服务。 

5.1.2.3 服务合同签署 

5.1.2.3.1 应由家政服务机构安排双方见面，讲清服务要求。 

5.1.2.3.2 应向家政服务消费者提供合同文本及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5.1.2.3.3 应有对合同条款协商沟通的环节。 

合同履行 5.2 

5.2.1 家政服务合同的履行分为正常履行与非正常履行。合同履行前，应向家政服务消费者提供消费

指导书。 

5.2.2 合同正常履行时，家政服务机构需进行一次岗中电话回访，岗后派员回访，并由家政服务消费

者填写客户回访单，作为考核、晋级的依据。 

5.2.3 合同非正常履行时，家政服务机构应启动预警机制，及时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限时处

理，并对相关信息进行记录、反馈和归档。 

合同更改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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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后，在尚未履行或未履行完毕之前，如客观情况发生变化或其他原因，需要对

合同中的相应条款作出适当调整的，应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 

合同转让 5.4 

在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后，如合同当事人一方将其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第三方的，应经

其他各方确认。 

合同解除 5.5 

在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后，当事人通过单方行为或者双方合议方式终止合同效力，分为法定解除或

约定解除。 

合同中止 5.6 

在合同履行之前或履行的过程中，当事人发现确有合同无法履行或继续履行时，可以通知相对方中

止履行，合同中止履行情形消灭时，应恢复履行。 

合同终止 5.7 

在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后，合同双方全面履行完毕或因一定的法律事实的出现，使合同确立的权利

义务关系消灭，合同自然终止。 

合同续订 5.8 

合同即将到期，合同主体有继续合作的意愿，双方经协商一致，就原合同有效期延长相关事宜继续

约定并确认。 

6 合同完善 

应及时跟进国家及地方有关规定，相应调整合同内容。 6.1 

应以合同主体需求为导向，不断完善、修订合同文本及其相关流程、规章制度的内容以满足实际6.2 

履行需要。 

7 合同纠纷处理 

家政服务机构应建立完善的合同纠纷处理制度。 7.1 

处理合同纠纷宜采取协商、行政调解、仲裁或诉讼的方式。 7.2 

8 档案管理 

家政服务机构应建立完善的合同档案管理制度，一般包括登记、分类、保管、查阅制度等。 8.1 

应配备专人负责合同的档案管理，统筹、协调、机构、整理、保管合同文档。 8.2 

合同的保管期限应不少于 3年。 8.3 

 


